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

1 吴*明 44078*******33416

2 陈*胜 44078*******43112

3 潘*恒 44078*******33113

4 黄*平 44078*******86530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

1 李*有 44092*******0453X

2 伍*筹 44078*******23553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

1 容*杰 44070*******70910

2 黄*超 44078*******66813

3 林*添 44078*******82838

4 周*聪 44078*******55110

5 吴*照 44078*******7631X

以上数据来自江门市公安局

有酒驾记录的驾驶员

近三个记分周期有扣满12分记录的驾驶员

注：记分周期是指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周期（即记分周期），记分周期为12个月，满分
为12分，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。

举例：驾驶证初次领取日期为2012年1月25日，近三个记分周期则为：2021年度（2021.1.25 00:00
至2022.1.24 23:59），2022年度（2022.1.25 00:00至2023.1.24 23:59）,2023年度（2023.1.25
00:00至2024.1.24 23:59）。
2024年度（2024.1.25至2025.1.24）记分周期未结束，不纳入计算。

有吸毒记录的驾驶员


